	抵押权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住所
	　
	联系电话
	　

	主管部门
	　
	单位性质
	　

	抵押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住所
	　
	联系电话
	　

	抵押人所属行业
	　
	单位性质
	　

	抵押宗地座落
	　

	抵押面积
	　                          m2
	宗地面积
	　               m2

	土地证号
	　
	地籍号
	　

	土地用途
	　
	使用权类型
	　

	抵押期限至
	　
	抵押金额
	　             万元

	房地产共同      抵押金额
	　
	土地评估金额
	　             万元

	申请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依据及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抵押人公章                                         抵押权人公章

                                                            年      月       日


沈阳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申请书
办理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事项要件
1．抵押登记申请书原件2份；

2．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及借款人法人(自然人)身份证明及法人(自然人)委托书原件各2份,代理境外人登记的需经依法公证或认证，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2份；

3．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及借款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2份；

4．涉及的法人(自然人)、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各2份；

5．承诺书原件2份；

6．土地使用证原件及复印件2份；   

7．地上建筑物产权证明及房产他项权利证或在建工程他项权利证复印件2份，分摊抵押的，需提供分摊抵押土地计算说明2份；
8．抵押合同、借款合同原件各2份；

9．具有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土地评估报告原件2份；

10．抵押人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或职工代表大会决议或上级主管部门同意的证明原件2份；

11．工商局查档的章程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

12．其它证明材料。

说明： 1.抵押人所属行业一项按（房地产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储备机构\其它）填写；
2.单位性质一项按（股份\国有\私营\集体\港澳台\外商独资\合资\储备\其它）填写；
3.土地用途一项按（商业\工业\住宅\储备\其它）填写；
4.评估金额，按土地评估报告金额填写。
5.抵押金额、房地产共同抵押金额请到保件窗口核对后再填写。
